
解釋字號 釋字第732號【捷運設施毗鄰地區土地徵收案】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104年09月25日

解釋爭點 系爭規定允許主管機關為土地開發之目的，依法報請徵收非交通
事業所必須之毗鄰地區土地，違憲？

解釋文 　　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大眾捷運法（下稱九

十年捷運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大眾捷運系統……其毗鄰地

區辦理開發所需之土地……，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七

十七年七月一日制定公布之大眾捷運法（下稱七十七年捷運法）

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聯合開發用地……，得徵收之。」七十九

年二月十五日訂定發布之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辦法（下稱

開發辦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聯合開發之用地取得……，得

由該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此等規定，許主管機關為土

地開發之目的，依法報請徵收土地徵收條例（下稱徵收條例）第

三條第二款及土地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二款所規定交通事業所必須

者以外之毗鄰地區土地，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

例原則，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有違，應自本

解釋公布之日起不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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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旨在確保個人依財

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

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

嚴（本院釋字第四００號及第七０九號解釋參照）。人民依法取

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亦為憲法第一百四十

三條第一項所明定。又人民居住自由亦屬憲法第十條保障之範

圍。國家徵收人民土地，不但限制人民財產權，如受徵收之土地

上有合法居住者，亦嚴重影響其居住自由。徵收人民土地除應對

土地所有權人依法給予合理及迅速之補償外，自應符合公用或其

他公益目的之必要，始無違於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九十年捷運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大眾捷運系統……其毗

鄰地區辦理開發所需之土地……，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

收。」（下稱系爭規定一）許主管機關為土地開發之目的，依法

報請徵收大眾捷運系統路線、場、站（下稱捷運設施）土地之毗

鄰地區土地。所稱依法報請徵收，係指依徵收條例之規定為之。

徵收條例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土地徵收，依本條例之規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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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就徵收土地之範圍而

言，徵收條例未規定者，應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徵收條例第三

條第二款規定：「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

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二、交

通事業。……」準此，其徵收除應為興辦該第三條所規定之事業

外，其徵收土地之範圍，並應確為興辦該事業所必須。大眾捷運

系統屬徵收條例第三條第二款所規定之交通事業，其所得徵收土

地之範圍，應為捷運交通事業所必須之土地。依系爭規定一所得

報請徵收作為開發用地之毗鄰地區土地，包括與捷運設施用地相

連接、與捷運設施用地在同一街廓內且能與捷運設施用地連成同

一建築基地、與捷運設施用地相鄰之街廓而以地下道或陸橋相連

通等之土地（九十年捷運法第七條第二項參照），此等徵收土地

之範圍，難謂全為捷運交通事業所必須，其徵收非捷運交通事業

所必須之土地，自已限制人民之財產權，並對其上合法居住者嚴

重影響其居住自由。又七十七年捷運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聯

合開發用地……，得徵收之。」（下稱系爭規定二）雖未設有前

述「依法報請徵收」之要件，然其程序自應受當時有效之徵收法

律之規範。開發辦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聯合開發之用地取

得……，得由該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下稱系爭規定

三）對聯合開發用地之取得，亦設有「依法報請徵收」之要件。

徵收條例係八十九年二月二日制定公布，故聲請人之一原因案件

所適用之七十七年捷運法，應以當時之土地法有關徵收之相關規

定作為報請徵收之依據。然就徵收土地之範圍言，土地法第二百

零八條第二款規定：「國家因左列公共事業之需要，得依本法之

規定，徵收私有土地。但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

限。……二、交通事業。……」故其徵收除應為興辦該第二百零八

條所規定之事業外，其徵收土地之範圍，並應確為興辦該事業所

必須。然系爭規定二、三許興辦捷運交通事業時，就聯合開發用

地報請徵收；七十七年捷運法對「聯合開發之用地」並無範圍之

界定。是依系爭規定二、三報請徵收土地之範圍，難謂全為捷運

交通事業所必須，其徵收非捷運交通事業所必須之土地，亦已限

制人民之財產權，並對其上合法居住者嚴重影響其居住自由。   

　　國家以徵收方式剝奪人民土地所有權，甚而影響土地上合法

居住者之居住自由，如非為公用，則須符合其他公益之正當目

的。徵收捷運交通事業所必須之土地，屬為興辦交通事業公用之

目的；而主管機關辦理毗鄰地區土地之開發，係在有效利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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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促進地區發展並利大眾捷運系統建設經費之取得（立法院

秘書處編印，《法律案專輯第一百一十四輯－大眾捷運法案》，

立法院秘書處，七十八年，第二五三頁等所示立法目的參照），

固有其公益上之目的。然國家為利用土地資源、促進地區發展並

利建設經費之取得等目的，依法報請徵收交通事業所必須者以外

之毗鄰地區土地（下簡稱非交通事業所必須之土地），將使土地

資源之利益重新分配或移轉予國家或其他私人享有，造成原土地

所有權人遭受土地損失之特別犧牲。另為達利用土地資源、促進

地區發展並利建設經費之取得等目的，非不得以適當優惠方式與

土地所有權人合作進行聯合或共同開發、以市地重劃之方式使原

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重新整理後仍分配土地、以區段徵收使原土

地所有權人取回與原土地同價值之土地、或以其他適當且對土地

所有權侵害較小之方式達成。系爭規定一、二、三以使土地所有

權人遭受特別犧牲之方式，徵收非交通事業所必須之土地進行開

發，並非達成土地資源有效利用、地區發展並利國家建設經費之

取得目的所不得不採之必要手段，且非侵害最小之方式。其許主

管機關為土地開發之目的，依法報請徵收非交通事業所必須之土

地，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

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予

適用。

　　聲請人之一認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九年度判字第一二五九號判

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九十年捷運法第七條第一項、

第二項及第七項、開發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及第六條、徵收條例第

十條第二項但書、第十三條、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等規定違憲，

惟該等規定並未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自不得據以聲請解釋。

另一聲請人就七十七年捷運法第七條所規定毗鄰地區之土地，認

為違反法律明確性，同條第一項認違反比例原則，惟本解釋已宣

告系爭規定二於許主管機關為土地開發之目的，報請徵收土地法

第二百零八條第二款所規定交通事業所必須者以外之毗鄰地區土

地部分，不予適用；且聲請人此部分聲請意旨，亦難謂已客觀具

體指摘究有何違反憲法之處。是上開聲請，均核與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

應不受理。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賴浩敏

　　　　　　　　大法官　蘇永欽　林錫堯　池啟明　李震山

　　　　　　　　　　　　蔡清遊　黃茂榮　陳　敏　葉百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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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春生　陳新民　陳碧玉　黃璽君

　　　　　　　　　　　　羅昌發　湯德宗

意見書、抄本
等文件

蘇大法官永欽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李大法官震山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黃大法官茂榮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陳大法官春生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陳大法官碧玉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羅大法官昌發提出，蔡大法官清遊加入之協同意見書

陳大法官新民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黃大法官璽君提出，池大法官啟明、陳大法官敏加入
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葉大法官百修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林大法官錫堯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抄本732

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鄭耀南聲請書_OCR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259號判決_OCR

廖曾鳳琴等9人聲請書_OCR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722號判決_OCR

事實摘要 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基於聲請書整理提供)
一、臺北市政府為辦理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新店線萬隆站工
程，需用坐落於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4小段第351-4、352、356-
1地號之3筆土地（交通用地），以及坐落於同段第199-6、351-
3、356地號之3筆土地（毗鄰地，住宅區）等6筆土地，面積
0.0328公頃，乃檢附徵收土地計畫書及圖等有關資料，報請內政
部以民國92年5月2日台內地字第0920060925號函核准徵收，交
由臺北市政府以92年6月3日府第四字第09202091000號公告，
並發函通知聲請人。聲請人不服，循序提請行政爭訟。用盡審級
救濟途徑後，認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259號確定終局判
決所適用之90年捷運法第7條第4項等規定，有違憲之疑義，聲請
解釋。
二、臺北市政府為興辦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新店線工程，報
經內政部以民國80年1月24日函准予徵收坐落臺北縣新店市（改
制後為新北市新店區）大坪林段七張小段47-81地號等239筆土
地，並交由臺北縣政府（改制後為新北市政府）公告。聲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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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於97年間，分別請求臺北縣政府向內政部申請撤銷部分土地之
徵收，經台北縣政府審查，認未符合撤銷徵收之規定，並函復否
准撤銷徵收之處理結果，聲請人等不服，循序提起行政爭訟。用
盡審級救濟途徑後，認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722號確定
終局判決所適用之77年捷運法第7條第3項及開發辦法第9條第1
項等規定，有違憲之疑義，聲請解釋。

相關法令 中華民國憲法第10條、第15條、第23條、第143條第
1項(36.01.01)

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

土地徵收條例第1條第2項、第3條第2款、第4條第3
項、第4項(101.01.04)

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3項(77.07.01)

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2項、第4項(90.05.30)

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辦法第9條第1項

土地法第208條第2款(10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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